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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代可皆電打欲如

意注

陸

閱習按伶國贰毫阈銀到月本/西 
恕報H五仪元五每壹姑收報1買 

本不資呈元外七半年元郵銀價 
報奉均閱陰國反屮收契票七目「 
可呈先無簡毎壹五飞屬寄毫本目 
理 惠論拜年月元金备上五埠 
部 空収H收一三九埠母若派生 
敢函閱外英元個元及月派到表 

定久智金中月七美收不毎

店支縫裁時趨 厶 
. 疋布靑天 等上帮大到辦現店本 特
色變不永包元五十叁銀假套每 
會機大此失勿 顧光來快胞僑 減 

價邊右報漢大 住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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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

山
：本
酒
！t

開 

設
雲
城
。。歷
有 

年
數
。。中
西
稱

譽
。遐
馳
名

駝
峰
猩
唇
。。

庖
丁
擅
邸
厨
之 

美
。。良
辰
勝
友 

。。賞
心
資
酒
國 

之
歡
。。益
以
侍 

女
款
待
週
全
。。 

軒
窓
鋪
陳
雅
麗 

。。倘
僑
胞
聯
袂 

光
顧
。。本
主
人 

倒
屣
歡
迎
。。

■
发
唐
注
意 

由
雲
高
華
啟
行
日
期 

亞
洲
皇
后

二
月
六
日 

加
拿
大
皇
后.

二
月
二
十
日 

俄
國
皇
后

三
月
六
日 

澳
大
利
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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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月
弍
十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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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海
琴
樽
。。京 

華
冠
蓋
。。酒
邊 

紅
袖
。。樓
外
靑

▲
本
樓
在
片
打
街
西
門
牌
五
號

本
號
專
辦
祖
國
油
米
海
味
爲
雜
貨
各
省 

正
地̂
^
材
參
茸
玉
桂
價
廉
物
美 

僑
胞
光
顧
厚
禮
歡
迎
兼
代
理
省
城
萬
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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膏
丹
丸
散
黃
灼
生
自
來
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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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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丸
钟
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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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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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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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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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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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
板
丸
每
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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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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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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樽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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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
年
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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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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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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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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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
^
^
 
虛
流
白
簡
本 
丸每料二元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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丸
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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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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肚
痛
嘔
瀉
丸
每
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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忍
精
壯
陽
息
丸
每
罅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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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歡
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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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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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一
七
拾
八
年

夏
曆
歲
次
丙
寅
年
元
月
拾
八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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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言
〕 

金
山
少 

閱*

各
邑
報
。。輒
載
有
〔金
山
少
一
名
口
，，所 
也
陋
」 

謂
金
山
少
者
。。以
乃
父
乃
兄
。，遠
客
外
阈
而
得 
灯
：
以 

名
也
一
。若
輩
因
父
兄
營
商
或
操
工
於
外
邦
。。生
六
時
一
卜
 

計
寬
裕
。。經
濟
活
動
，。藉
此
遺
蔭
：
遂
多
驕
奢1
⑥

触
:7l
舖
茉
鏑
時
摩
服?

品 

手
段
憫
卓
。。嚴
万
腫
二
卜
/
利"
(
m
、尹
僑
工
人
在
蘇
聯
境
所
納
之
費
，。華
僑
凡 

。。故
金
山
少
種
種
不
經
之
事
常
現
於
報
章
：

才0s

種
生
门 

番
淡
於
人
口C

O

画
駡1

< 不
入
赤
彳
會
黨
。艮
不
准
丁

4:a
旣
入
黨 W
 

舞
於
人
口
，。抑
亦
凡
屬
羈
人
。。所
由
而
慨
然
演
遵
守
該
黨
定
单
照
例
須
納
會
費
幷
無
傳 

,夫

人

貴

有

".1
上
任
、A
及
聯
絡
黨
員
。T
作
不
唯
兼
藝|
不
唯
自 

侠
人
潰
有
子
弟
者
。

克
家
耳
、
謝
安

—
一
由
改
行
。茲
將
工
人
所
應
担
負
之
各
費
並
列
於

下
二㊀
:

護
照
餃
，，㈡
居
留
票
費
，㈢
入
會
證 

費
，㈣
)

:I: 證
簿
費
。五
保
險
費
、㊅
店
簿
費
。蜘
0 

得
稅-
为
：@

所
汚
穢
費f
山
義
務
捐.
子
一
臨
時
捐
， 

、癸
〕華
僑
在
蘇
聯
境
內
之
商
業
狀
况
，，劇
住
 

蘇
聯
境
内
經
營
商
業
。，㊀
須
遵
照
該
政
府
所
定 

繳
納
各
種
稅
捐
？。
華
僑
所
最
感
受
痛
苦
者
。。 

爲
採
連
貨
物;
非
經
讓
國
家
貿
易
回
允
許
者
」 

不
准
人
境
：
而
該
國
貿
易
局

—
、則
得
一
出
门 

用
採
辦
連
輸

—，幷
任
窟
漲
落
貨
價
。 
華■
用 

此
受
重
大
之
損
失
。㈡
通
僑
在
威
坤
經
督
始
燈 

業
：
該
政
府
不
倒
該
國
民
及
各
种
機
銅
、；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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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E 其
自
由
：⑺
須
琳
認
聘
友
二
毎
年
歇
暑
假
幽 

•
個
月
。。因
承
認
代
夥
友
領
匸
人
簿
。否
則
不
唯 

工
作 ®
夥
友
在
號
、、"
凡
住
二
年
者;
必
須
格
外 

2
一
個
月
或
六
個
月
二⑵
夥
友
船
水
。。"
 

一
會
定
章
發
給:
否
則
處
罰 /
④
如
辭
退 

必
須
至
匸
會
說
明
，
併
須
格
外
加
給
匸 

一爲 路,

—中
毎ZZ

匸
作
時
間;
不
得
過

〔桐

。。子̂
:
何
預
人
事
。。而
正
欲
使
其
佳
。。玄
答 

日
。
譬
如
芝
蘭
玉
樹
。。欲
使
其
生
於
庭
階
二
品

矣
子
弟
之
不
可
不
求
其
佳
也
。。然
佳
子
弟
之
造 

就
。。實
肇
基
於
家
庭
教
育
。。今
金
山
少 
惡
習
之 

養
成
。。正
緣
爲
之
父
者 
。以
頻
年
浪
跡
：
得
子 

維
艱
。，未
免
存
舐
憤
之
心"8

益
以
路
遠
睽
離"
， 

情
形
隔
膜
。。更
無
從
施
清
之
訓
。。遂
不
加
督 

責X
視
作
等
閒
〉。而
爲
母
者"
。本
具
婦
人
之
仁 

。。更
緣
以
上
情
形
。。聲
姑
息
。，無
所
不
至

0U

於
是
爲
子
弟
者
。，欲
藝
業   

Z
 有
成
。。不
作 

之
赴
：
戛
戛
平
難
矣
、。此
金
山
少
所
以
多 

詬
病
也
。「願
我
同
僑
。凡
有
子
弟
在
家
者

流宜
用
華
僑
工
微♦電
火
：
以
致
華
僑
電
顺
二
供
被
抵 

制
停
業
二
幷
禁
機
器
出
境
；㈢
華
僑
在
成
埒
經 

營
酒
做
館
食
物
舖
及
浴
塘
等
業
：
除
過
節
星
期 

等5P1

不
准
殁
業
外
：
每%
期
必
須
再
閉
門
一 

日
，」得
任
聘
友
自
由
，"
最
奇
者
，
工
會
黨
中
之

時
以
外
洋
謀
生
困
難
之
狀
。。詔
示
妻
子
：、子
弟

之H
學
齡
者"
。即
促
令
就
學
。。通
訊
之
間
时 

於
其
學
業
操
行
。。時
加
考
的
、獎
間
有
功
及 

在
幫
處
後
。。如
覺
可
以
造
就
也
二

1111 遣
令 

陞
學
，。否
則
須
即
以
壹
職
業
位
置
之
：
俾
知
稼 

穡
助
，一
母
令
赋
閒
安
坐
而
食
，。非
俟
有
獨
立

閒
員
，。毎
星
期
每
家
、
必
强
送
閒
員
二
二
名
至 

各

作
宣
曰
：
並
爲
定
代
價
、毎
人
每
日
至 

四
五
八
儿
不
等

c

不
用h
一
丄
作
，亦
須
出
工
資 

。華
商
受
此
等
無
條
理
之
取
締 
殊
感
不
便
」， 

冉
關
於
華
僑
///產
及
收
情
形
，，尙

有

悪
) 

自
俄
政
變
後
，、華
僑
房
産
，已

受

大

，' 

追
蘇
聯
成a

、。

始H
增
捐
加
稅
，，繼

1111
强
迫
購 

一
114
公
債
；
指
定
購
債
日
期
、
如
逾
期
不̂

「
則 

一
加
重
利 
一 次
：
每
元
每
月
加
利 
一
元
五
角
。
史 

一一於亩"
〔团
民
國
拾
二
什
〕頒
佈
一
令
，
所
有
房 

e
產
。。
一 律
沒
收1
原
定
合
同

—概
同
廢
紙
；
在 

1
僑®
^
工
撤 
。蘇
聯
工
黨
常
派
員
調
查
；
幷

一

皮

隹

股

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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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①
黨
。。否
則
遇
導
掣
肘
。。不
能
營
業
。。其
工
一
返
交
入
仕
包
耳
1
之
腋
直
抚
議
。彳 

$
条
程0
。華
商
皆
須
遵
守
者
。。   

e
簽
字
承
認
夥
李
家
裏

謀
生
之
本
能
俊
。尤
不
宜
遽
爲
其8®

若
是
父 

.兄Z
教
嚴
、。則
子
弟
之
率
謹
。、固
不
特
可
期
其 

善
。
而
頹
風
末
俗
亦
爲
之
挽
囘
汽
。二 
般
金
山 

客
。，其
不
河
漢
於
斯
言
也
乎
，

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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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
俄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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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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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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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
華
商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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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蘇
聯
工
黨

一
餘
次
。，乂
派
代
表
赴
莫
斯
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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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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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
貪
代
夥
友
繳
納
保
險
費
。。每
人
每
月
五.暫
未
收
沒
。。妊
齢
舖
落
酎
但
銀
心
岬
幣 

1
 至
避
能
不
等
。•e@ 須
承
認
夥
友
。，除
血
節
星
一
汾
齡
鎖
耳 

每
圈
必
須
再
放
假 
一
日 
.
一
仍
維
辭

。。又
伯
力
華
商
麵
粉
工
廠
。。亦
係 

。。嚴
重
交
涉
數
月
之
久
一
。始
僅
暫

會
議
未
經
解
决
之
前
。。

A

翻
致
公
總
堂

城吿
••

啟
者
本
總
堂
現 

年
發
出
公
私
各 

緣
部
尙
有
未
及 

繳
囘
不
近
因
時 

届
年
晩
諸
職
員 

交
代
在
即
仰
各 

分
堂
當
年
執
事 

祈
將
各
項
捐
欵 

緣
部 
一 律
淸
繳 

免
致
日
久
遺
失 

限
碍
公
務
進
行 

仰
各
執
事
知
照 

珈
理
爲
盼
預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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